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申請人資格：
一、更正編定申請人，為土地所有權人；申請人非土地所
    有權人時，應檢附土地所有權人更正編定同意書。
二、共有土地，無需全體共有人申請更正編定，得由部分
    共有人申請。
   (內政部95年1月8日內授中辦字第0980040574號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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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舊有建物占用鄰地時，應提出鄰地所有權人更正編定
    同意書，或僅就未占用部分申辦更正編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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